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湘乡为湖南省辖县级市，由湘潭市代管，居湘中偏东，东临韶山市和湘潭县，南接双峰县，西与娄底市毗邻，北界宁乡市，总面积1966.21平方公里，辖3乡15镇4个街道335个村(社区)。2023年，湘乡常住人口为71.3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7.2万人，乡村人口34.13万人。今年年来，我市深入贯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粮食安全的指示精神，全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2024年湘乡市粮食总面积为98.99万亩，产量为46.88万吨,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实现了粮油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信息登记员核实当年全市农户的种植情况，并对数据公示、汇总、录入，做到补贴精准发放。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1.范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早稻集中育秧具体工作

2.主要用于基础数据登记员的工资、会议、培训、宣传等费用。

（二）项目支出

1.安排落实。制定了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要求按照村录入、镇审核、局复合、市级核发的程序落实；成立了粮食生产指导组，对22个乡镇（街道）的早稻集中育秧进行全面指导。
2.管理情况。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通知》，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管理、数据登记、汇总、审核、资金支付等进行了明确，对乡镇主体责任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对该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常年性工作，各地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熟悉，村登记员对情况进行了摸底核查，乡镇负责审核上报、录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数据汇总和资金审批程序呈报，市财政局负责资金审批、逻辑性审核和资金拨付。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通知》，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管理、数据登记、汇总、审核、资金支付等进行了明确，对乡镇主体责任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对该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四、资产管理情况

反映部门资产的配置、管理、处置等综合情况。包括制度建设、管理措施、配置处置的程序等

五、项目支出情况

（一）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本项目年初预算60万，1-6月执行数4.49万元，执行率7%，执行率较低。

（二）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已完成集中育秧29.9万亩，早稻播种面积39.36万亩。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共发放了三批次，发放5748.625万元，发放面积为60.51万亩。符合发放对象要求，补贴资金使用规范，发放时间及时。

（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促进农民增收，有效提升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了我市双季稻面积，提高了水稻复种指数，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四）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平常督查检查情况，农民群众满意度为95%以上，保持了较高的满意度。有部分群众认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要根据实际情况应发给实际种粮农民，导致满意度未达到100%。

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因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涉及千家万户，数据多工作量大，村级登记、乡镇核实标准难以统一，要做到精准发放需要时间和人员较多。建议上级部门出台政策，因资金量庞大，核实内容数据较多，逻辑关系性强，而且又是项常年性项目，成立专门的惠农补贴办公室，负责资金审核、抽查、汇总等工作。

七、有关建议及工作措施

无

八、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反馈与改进‌：将自评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通过分析自评结果，识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确保问题得到解决。

2.‌预算管理和安排‌：将自评结果应用于预算管理，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将自评结果整理、归纳、分析，及时反馈，确保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